
如意 e 生·个人重大疾病保险产品投保须知

一、产品责任

（一）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于 90 天等待期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

确诊罹患本保险合同约定的 105 种重大疾病的一种或数种，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载明的重

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已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的，应按扣除轻度疾病保险金

后的余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二）轻度疾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于 90 天等待期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的专科医生初次

确诊罹患本保险合同约定的 50 种轻度疾病的一种或数种，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载明的轻

度疾病保险金额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并在给付后该项保险责任终止；若被保险人确诊轻度

疾病时已经符合本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条件，保险人按照重大疾病保险金

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不再承担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的责任。

（三）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罹患本保险合同所指重大疾病或轻度疾病的，保险人

不承担保险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本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因职业关系导致的 HIV 感染

除外）；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9、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10、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罹患的疾病；

11、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生效前或等待期内接受医学检查或治疗，根据该检查结果延续

至等待期后确诊的疾病。

若由于本保险合同责任免除中（1）-（5）种情形导致的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保险合同

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不予退还本保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

若由于本保险合同责任免除中的（6）-（9）种情形导致的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保险合

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保险人退还本保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

二、投被保险人要求

（一）投保人：本产品投保人须为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与被保险人

存在可保利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投保人必须是被保险人的

监护人。

（二）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时年龄为出生满 30 天（含）-60 周岁（含）身体健康且符合约

定的自然人均可作为本产品的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职业类别不属于如下类别：矿产资源作业、水上水下作业、高空作业、电

力高压电、森林砍伐、化工、有毒及危险物质生产运输、水上运输、机械社保制造加工操作、



金属/合金冶炼、海洋、特种养殖、救灾抢险、消防爆破、缉毒及防爆警察、拳击或足球职

业运功员、潜水。

（四）本产品的保障区域为全球，但外籍人士及港澳台人士不支持投保。

三、产品说明

（一）产品名称及条款：本产品名称为如意 e 生·个人重大疾病保险，请确认您已认真阅读

《投保须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重大疾病保险（D 款）条款》（注册编号：

C00002432612021111605573），您了解、同意并确认上述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

任免除及其他用粗体等方式显著提示的部分。作为投保人，您确认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购买本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产品条款及投保须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险期间：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 1 年，最早生效日期为投保成功的次日零时，具体以

保单载明的时间为准。

（三）等待期：首次投保或非续保等待期为 90 天，若被保险人为续保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

内因遭遇意外伤害而导致发生保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轻度疾病，则无等待期。

（四）投保份数：本产品每一被保险人仅限投保 1 份

（五） 保障方案限制：本产品轻度疾病保险金额为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的 30%；同一保险期

间内，同一被保险人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投保限制为：出生 30 天-45 周岁，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46-60 周岁，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六）累计保额限制：被保险人如在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个人重大疾病类保

险产品累计保额已达到 30 万元，则不能投保本产品，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并退还保费。

（七）保费支付：投保人一次性支付全年保费。

（八） 医院范围：本产品的确诊医院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

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

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

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九）销售区域：本产品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只限为常住以下地区的人投保：

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四川、重庆、辽宁、河南、天

津、山东、安徽、陕西、云南、河北、内蒙古、江西、山西、黑龙江、贵州、吉林、海南、

甘肃。

（十）健康管理服务：重疾门诊绿通、重疾手术/住院加快绿通、重疾陪诊。

四、保单服务

（一）保单查询：本保障计划为网络销售产品，网上投保、网上支付、网上即时核保并出具

电子保单，您可拨打华安客服电话 95556 查询、验真。

（二） 不保证续保：本产品为一年期不保证续保产品。投保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前 30 日

内提出续保申请，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若轻度疾病保险责任

出险，续保保单仅包含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三） 退保：本产品无犹豫期，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解除

合同，但保险人已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除外。投保人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

人仅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

未满期净保险费=净保费×（1-m/n），其中，m 为已生效天数，n 为保险期间的天

数，经过日期不足一日的按一日计算。

（四）保险金申请：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须及时（发生之日起五天内）凭电



子保险单号向保险人报案，并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保险人将按照条款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

责任。

五、信息安全及相关授权

（一） 华安保险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充分的

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您提供给华安保险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

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得到授

权的华安保险员工、以及不时执行与华安保险的业务、营销活动和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

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相关保密协议，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

保护有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您的个人信息随时得到保护。除上述用途外，华安保险不会将您

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未经您同意的用途。除了华安保险的业务合作伙伴、法律顾问、外部审

计机构或按照法律规定、监管规定或司法裁决之外，华安保险不会将所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

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者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二）在投保本产品前您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如有不实告知，我公司有权依据《保

险法》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基于

提供保险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您授权：华安保险及华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在承保前或

承保后以多种方式核实投保信息的真实性、调查获取被保险人与保险有关的相关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健康情况、诊疗情况、既往病史等)，如华安保险经前述核查发现您存在未如实告

知情况的，华安保险将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华安保险向与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提供您的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等）；华安保险及华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可对您

的信息进行合理使用，可通过知悉您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您有关的全部信息。为确保信息安全，

华安保险及合作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六、投保人声明

（一）本投保人兹申明上各项内容填写属实，已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如果

投保信息不真实，保险人将有权拒赔，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二）投保时，保险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保险金额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

明。

（三）本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已仔细阅读《健康/职业告知》，并了解若未如实告知其中列明

的疾病及职业情况，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四）在订立本保险合同时，本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五）本投保人已收到、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重大疾病保

险（D 款）条款》中自己所投保保险项目的条款内容和投保人声明的各项内容，尤其是有关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投保人特此同意接受条款全部内容。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本

投保人接受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

证，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